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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三）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良渚街道祥运路366-1号1幢12楼会议室

（六）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

（七）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华兵先生

（八）会议记录人员：张琛先生

（九）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34,965,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4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3,279,1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08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1,68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44%。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人，代表股份1,68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7人，代表股份1,68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44%。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

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提案1.00《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34,958,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 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3%；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12%；反对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33,837,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反对 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0%；反对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1%；弃权 1,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34,95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4%；反对 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7%；弃权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1%；反对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34,95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反对 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37%；反对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1%；弃权 4,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4,957,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0%；反对 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0%；反对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1%；弃权 1,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4,95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37%；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2%；弃权 4,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1%。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34,95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4%；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1%；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34,95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4%；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1%；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34,95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4%；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1%；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34,95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4%；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1%；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34,95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37%；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2%；弃权 4,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1%。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4,953,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4%；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26%；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2%；弃权 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4,957,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5%；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8%；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2%；弃权 1,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4,957,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5%；反对 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8%；反对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2%；弃权 1,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8《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4,95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8%；反对 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6%；弃权 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67%；反对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4%；弃权 1,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4,952,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4%；反对 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弃权 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11%；反对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65%；弃权 5,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同意 34,95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4%；反对 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6%；弃权 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6%；反对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4%；弃权 1,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浙江威星智能仪

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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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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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常州腾龙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一名职
工代表董事，该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职工代表投票表决，
一致同意选举沈义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沈义先生简历见附件。沈义先
生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
条件，将按照有关规定行使职权。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简历
沈义先生：1970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1991年8月至2006年11月，任职于

常州长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常州依维柯客车有限公司、常州银河电器有限公司；2006年11
月至2019年7月，历任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副总经理、董事、
董事会秘书；2020年8月至今，任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投资总监、
人力资源总监。2025年1月至2025年8月任公司董事。2025年8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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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15号公司1号楼5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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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02,356

27.89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蒋学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4,356

比例（%）

99.5731

反对

票数

528,800

比例（%）

0.3905

弃权

票数

49,200

比例（%）

0.036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4,356

比例（%）

99.5731

反对

票数

528,800

比例（%）

0.3905

弃权

票数

49,200

比例（%）

0.036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4,356

比例（%）

99.5731

反对

票数

528,800

比例（%）

0.3905

弃权

票数

49,200

比例（%）

0.036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23,356

比例（%）

99.5723

反对

票数

544,900

比例（%）

0.4024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25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759,656

比例（%）

99.5253

反对

票数

605,900

比例（%）

0.4474

弃权

票数

36,800

比例（%）

0.027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36,756

比例（%）

99.5822

反对

票数

528,800

比例（%）

0.3905

弃权

票数

36,800

比例（%）

0.027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805,456

比例（%）

99.5591

反对

票数

562,800

比例（%）

0.4156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25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780,456

比例（%）

99.5407

反对

票数

587,800

比例（%）

0.4341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2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蒋学真

蒋经伦

李敏

得票数

133,974,750

133,774,467

133,859,59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9456

98.7977

98.860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蔡桂如

邹成效

郭魂

得票数

133,912,395

133,812,990

133,877,50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8996

98.8261

98.87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33,768,236

0

1,055,120

367,220

687,900

比例（%）

100.0000

0.0000

64.5680

66.5591

63.5532

反对

票数

0

0

544,900

150,400

394,500

比例（%）

0.000000

0.0000

33.3451

27.2602

36.4468

弃权

票数

0

0

34,100

34,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869

6.1807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议案

同意

票数

1,055,120

991,420

1,068,520

1,037,220

1,012,220

比例（%）

64.5680

60.6699

65.3880

63.4726

61.9428

反对

票数

544,900

605,900

528,800

562,800

587,800

比例（%）

33.3451

37.0780

32.3599

34.4405

35.9704

弃权

票数

34,100

36,800

36,800

34,100

34,100

比例（%）

2.0869

2.2521

2.2521

2.0869

2.086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蒋学真

蒋经伦

李敏

得票数

206,514

6,231

91,3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12.6376

0.3813

5.590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蔡桂如

邹成效

郭魂

得票数

144,159

44,754

109,26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8.8218

2.7387

6.686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7，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敏律师、郁腾浩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555号A栋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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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38,737

52.92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志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及《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宋宗斌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何顺意女士、副总经理沈陈军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47,337

比例（%）

99.7808

反对

票数

391,400

比例（%）

0.21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94,337

比例（%）

99.8072

反对

票数

344,400

比例（%）

0.192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44,53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393,900

比例（%）

0.2205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44,53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391,400

比例（%）

0.2191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16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45,037

比例（%）

99.7796

反对

票数

391,400

比例（%）

0.2191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13

6、议案名称：《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42,737

比例（%）

99.7783

反对

票数

391,700

比例（%）

0.2192

弃权

票数

4,300

比例（%）

0.0025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长胡志荣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677,137

比例（%）

99.2217

反对

票数

476,800

比例（%）

0.7548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0235

7.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总经理李江先生 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675,137

比例（%）

99.7539

反对

票数

399,100

比例（%）

0.2374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87

7.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李妙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73,437

比例（%）

99.7381

反对

票数

399,400

比例（%）

0.2526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93

7.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副总经理林献忠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619,137

比例（%）

99.7524

反对

票数

399,100

比例（%）

0.2389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87

7.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孙立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
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24,837

比例（%）

99.7683

反对

票数

399,400

比例（%）

0.2235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82

8.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11,637

比例（%）

99.7609

反对

票数

422,900

比例（%）

0.2367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24

9.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06,837

比例（%）

99.7582

反对

票数

425,400

比例（%）

0.2381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37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199,137

比例（%）

99.7539

反对

票数

435,400

比例（%）

0.2437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24

11.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2028）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245,337

比例（%）

99.7797

反对

票数

391,400

比例（%）

0.2191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7.01

7.02

7.03

7.04

7.05

9

1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关于确认董事长胡志荣先生
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总经理李江
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李妙华先生
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副总经理林
献忠先生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孙立先生2025年度薪
酬及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2026-2028）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856,937

19,807,137

19,807,637

19,709,737

19,787,737

19,787,437

19,787,737

19,787,437

19,769,437

19,807,937

比例（%）

98.2951

98.0486

98.0511

97.5664

97.9526

97.9511

97.9526

97.9511

97.8620

98.0526

反对

票数

344,400

393,900

391,400

476,800

399,100

399,400

399,100

399,400

425,400

391,400

比例（%）

1.7049

1.9498

1.9374

2.3602

1.9756

1.9770

1.9756

1.9770

2.1058

1.9374

弃权

票数

0

300

2,300

14,8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6,500

2,000

比例（%）

0.0000

0.0016

0.0115

0.0734

0.0718

0.0719

0.0718

0.0719

0.0322

0.01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为议案7。议案7.0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

关联股东胡志荣所持股份 115,470,000股，已进行了相关回避表决；议案 7.02，涉及关联股东
回避，关联股东李江所持股份 10,550,000股，已进行了相关回避表决；议案 7.03，涉及关联股
东回避，关联股东李妙华所持股份 20,551,400股，已进行了相关回避表决；议案 7.04，涉及关
联股东回避，关联股东林献忠所持股份11,606,000股，已进行了相关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威、周丹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没有审议表
决《通知》所载明议案之外的其他事项，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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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永东股份公司研发楼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刘东杰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72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9,930,612

股，占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股份总数（总股本按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计算，下同）的44.8579％。

其中：（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股份179,147,500
股，占截至 2026年 5月 13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2.311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8人，
代表股份10,783,112股，占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股份总数的2.5468％。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下同）】情
况：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69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1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68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12,743,112股，占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股份总

数的3.0097％。
2、在本次股东会中，除因特殊情况并书面请假外，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刘彤彤女士、张舒羽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700,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8%；反对 1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115,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12,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33%；反对

1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4%；弃权115,2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2%。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8,86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70%；反对 954,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3%；弃权115,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673,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093%；反对

954,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65%；弃权115,2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2%。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2,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4%；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114,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04,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82%；反对

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2%；弃权114,1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68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7%；反对 1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弃权120,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497,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33%；反对

1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1%；弃权120,1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7%。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2,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4%；反对 12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114,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04,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82%；反对

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2%；弃权114,1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02,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01%；反对 126,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8%；弃权11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02,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01%；反对
12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8%；弃权114,3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72%。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刘东杰、刘东良、靳彩红均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9,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4%；反对 1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弃权114,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12,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871%；反对

1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4%；弃权114,12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的《2025年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刘彤彤、张舒羽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及《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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